
制度二：
深圳市交通局项目经费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项目经费预算使用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根据有关财经法规，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项目经费，是指在部门预算、交通专项资金（港建费分成资金）及其他财政性资金计划中安排的项目支出，包括各部门履行职能和开展行业课题研究、规划编制等专项工作所使用的经费。
上述资金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项目经费管理原则
（一）一项目一预算原则
（二）项目绩效评估原则
（三）专款专用原则
（四）谁使用、谁负责原则

第四条 财审处负责项目经费的统筹、平衡、协调和监督。项目单位负责项目经费预算的编制和实施，并对项目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绩效性负责。
第二章  计划编报
第五条 局成立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审核小组（简称“审核小组”），负责审核、评估项目经费预算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第六条 项目单位负责编制本部门项目经费预算，预算内容包括：

（一）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说明，含项目实施背景、依据、费用构成、实施方式、完成时限和绩效目标。
（二）经费预算明细表。

（三）附项目实施依据文件及可行性报告。

项目经费预算须经项目单位（处室）办公会议研究讨论通过。
第七条 项目单位应于当年11月1日前，将下年度项目经费预算报送财审处。
财审处汇总各项目单位申报的经费预算，并提出初步审核意见，经审核小组综合审议后，提交局长办公会审定。
第八条 项目经费预算经财政部门批复后，原则上不予调整。遇特殊紧急情况确需调整的（指上级部门临时交办的，有具体完成时限要求和文件依据的重要紧急项目），可按相关规定报批。

项目单位应在接到工作任务三天内向财审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文件依据和证明材料。
第三章  计划实施
第九条 项目经费预算的实施实行三级责任制度。项目单位一把手为主要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主办人为具体责任人。项目实施必须落实到人。

第十条 项目单位与财审处之间实行部门联动机制，建立项目管理专管员制度。

（一）项目单位指定一名专管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预算申报、资金申请、政府采购、绩效反馈、项目档案及与财审处的联络工作。

（二）项目单位应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财审处，并积极配合财审处协调审计、财政等相关部门。

（三）财审处定期通报项目经费的落实与支付情况。

第十一条  需政府采购的项目，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办理；非政府采购项目由项目单位向财审处提出申请，由局审核小组组织内部招标，确定实施单位。财审处按照资金审批程序支付项目经费。 
第十二条  因特殊情况需改变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项目单位应及时向财审处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文件和证明材料，经财政部门审批后方可办理委托和采购手续。
第十三条  项目单位按照 “一项目一档案、一项目一决算”的管理要求，及时组织验收、整理档案并归档，随时接受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应加强绩效管理，对项目实施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公平性”进行自我评估，并在项目完成30日内，向财审处提交项目成果和自评报告。
第四章 监督和检查

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应专款专用，财审处对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审计、财政部门，主动接受审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实行项目公示制度，按照《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定期将资金计划编报情况、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在局内部网站上公示，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
第十七条  各项目单位工作人员在项目经费使用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深圳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与上级和财政部门规定有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财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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